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662號

原      告  許豐成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許美惠  

被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陳瑞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本金新臺幣貳拾伍萬零壹佰陸拾壹元，及

自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

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

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

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債權，於超過「本金

新臺幣貳拾參萬柒仟貳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

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

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

十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鄭啟泰前邀同原告為保證人，向被告

（原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改制為京城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貸款，嗣因鄭啟泰未依約清償，

經被告取得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86年度促字

第522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被

告即向鈞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鈞院以91年度執字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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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

後，核發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A執行命

令），禁止原告於債權金額新臺幣（下同）25萬0,161元，

及自民國86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

之利息，暨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

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

0％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

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

人壽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

基人壽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

金、津貼、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

他處分，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而中國人壽公司並

已依系爭A執行命令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自原告之薪

資中扣押25萬2,645元，並於94年12月14日開立票面金額為2

5萬2,645元、票據號碼：0000000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

票）交付被告，並經被告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詎

料，被告於112年5月4日再持以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

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所換發

之雲林地院96年度執字第7429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

證）為執行名義，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以112年

度司執字第617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B執行

事件）受理在案，其聲請執行之金額為系爭債權。惟因系爭

債權業經原告於系爭A執行事件清償完畢，故兩造間並無其

他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

權不存在。（二）被告在系爭B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

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中國人壽公司於收受系爭A執行命令後，並未於9

1年9月起自原告之每月得領取之勞務報酬給予被告3分之1，

是經由被告不斷追討後，始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

萬2,645元，且中國人壽公司於給付上開款項後，逕自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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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清償完畢，故不再給付任何款項。又被告陸續於96年4月2

7日、97年11月19日、100年12月14日、103年2月13日、103

年4月17日、103年7月10日、105年3月21日、105年6月22

日、107年1月2日、108年1月21日、109年4月1日、112年5月

4日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後，被告僅於108年1月21日之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清

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C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

6,104元，故因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經抵充費用、利息

後，系爭債權仍未完全受償完畢，則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不存

在，並無理由。另中國人壽公司係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

被告25萬2,645元，故入帳日亦應以95年1月2日起算，故縱

使原告遭中國人壽公司扣薪之日期及金額為真，亦屬於原告

與中國人壽公司間之爭議，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被告前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存在，經被告前持載有系爭

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

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A執

行事件受理並核發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系爭債權，

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每

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

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

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又被告分別於103年4月17日

向雲林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雲林地院以103年度司

執字第1119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3年7月10日向嘉義

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

023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3月21日向本院聲請對原

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未字第30771號強制執行

事件受理；於105年6月22日向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

行，經嘉義地院以105年度司執字第22668號強制執行事件受

理；於107年1月2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

義地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804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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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1月2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

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4月1日

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9年度司

執字第797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被告僅於108年度司執

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嗣被告再

於112年5月4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B

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2年5月8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

發扣押命令，禁止原告在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

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

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

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等情，此有系爭A執行命

令、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第39

至41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B執行事件核閱無誤，復為兩

造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有

據？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之，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

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

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應限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提起，始得為之，如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已無

阻止強制執行之實益，自不得提起本訴。

　 2、查被告前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告對於第

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

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

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等情，固據

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惟本院民事執行

處於112年5月8日依被告之聲請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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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扣押命令後，經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於112年5月17日以

聲明異議狀陳報原告雖有有效保單，惟原告並非要保人，

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而無從扣押，並表示若被告未於

法定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則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撤銷扣押

命令，本院即於112年5月19日以北院忠112司執庚字第617

62號函知被告有關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聲明異議之情形，

並退還被告系爭債權憑證，嗣因被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

0條第2項之規定，於收受本院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

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或查報原告其

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已於112年7月3日對

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撤銷扣押命令，是系爭B執行事

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亦經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

宗核閱無誤。而原告係於112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債

務人異議之訴，此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9頁），依前揭說明，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

終結，則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即無實益，故不應准許。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是否有據？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債權憑證

所載之系爭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因被告

對原告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

決除去之，是原告於本件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屬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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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

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

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嗣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A執行事件執行後，被告自91年1

0月至92年11月止，已自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受償原告之

薪資共計25萬2,645元，故原告已將被告之系爭債權清償

完畢，故系爭債權已不存在等語。查參諸本院前向凱基人

壽公司（原中國人壽公司）函詢原告之薪資債權遭扣押給

付之情形，經凱基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以：「…說明：…

三、惟查，前開扣得金額並未按月移轉予債權人，而係由

本公司於94年12月14日開立金額為25萬2,645元之支票交

付予債權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分行

（即被告之前身），特此陳明。」等語，並同時檢附自91

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扣款明細，此有凱基人壽公司

113年4月29日凱壽業支字第1132004589號函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87至89頁）；又參以被告自承中國人壽公司所交

付之系爭支票，被告已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等語

（見本院卷第95頁）。以上，堪認被告確實已由原告之薪

資債權受償共計25萬2,645元。至被告辯稱第三人中國人

壽公司並未依本院民事執行處之扣押命令所載，按月將原

告之薪資債權移轉予被告，而係於94年12月14日以開立支

票之方式，於95年1月2日將所扣押之91年10月至92年11月

間之原告薪資債權25萬2,645元，一次兌現給付予被告等

語。惟查，按移轉命令係執行法院以命令將扣押之金錢債

權，移轉於執行債權人，以清償執行債權及執行費用。移

轉命令生效後，執行債務人即喪失受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

人地位，執行債權於移轉之範圍內則因清償而消滅。是

以，執行債權人為受扣押金錢債權人之受讓人，得以債權

人之地位，直接向第三債務人求償。是原告91年10月至92

年11月間之薪資債權共計25萬2,645元，既已遭第三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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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壽公司按月扣押，此有中國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之扣押

明細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頁），是依前揭說明，原

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已扣押之薪資債權，已喪失債

權主體之地位，而係由被告取得債權主體之地位，則第三

人中國人壽公司未按月將扣押之薪資移轉予被告，亦屬被

告是否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直接求償之問題，故被告就

原告所扣押薪資債權受償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第三人中國

人壽公司實際扣押原告薪資債權之日起算。

　 3、次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

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至於違約金之性質

則與利息不同，民法既無違約金儘先抵充之規定，其抵充

之順序，應在原本之後。從而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

債權人尚難以違約金優先於原本抵充而受清償（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系爭C執

行事件所受償之6,104元已先清償執行費，且系爭債權已

於系爭A執行事件中受償25萬2,645元，均如前述，又被告

所受償之25萬2,645元，依據第三人凱基人壽公司所陳報

之按月扣押日期，以及上開規定之抵充順序，先抵充費

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再充違約金後，原告尚欠23萬

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

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

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

0％計算之違約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債權計算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03頁）。從而，原告訴請求確認系爭債權

於超過「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

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

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應屬有

據。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債權於超過

「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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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

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

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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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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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662號
原      告  許豐成  


訴訟代理人  許美惠  
被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陳瑞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本金新臺幣貳拾伍萬零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債權，於超過「本金新臺幣貳拾參萬柒仟貳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鄭啟泰前邀同原告為保證人，向被告（原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改制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貸款，嗣因鄭啟泰未依約清償，經被告取得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86年度促字第522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被告即向鈞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鈞院以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後，核發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債權金額新臺幣（下同）25萬0,161元，及自民國86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暨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而中國人壽公司並已依系爭A執行命令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自原告之薪資中扣押25萬2,645元，並於94年12月14日開立票面金額為25萬2,645元、票據號碼：0000000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付被告，並經被告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詎料，被告於112年5月4日再持以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所換發之雲林地院96年度執字第7429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617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其聲請執行之金額為系爭債權。惟因系爭債權業經原告於系爭A執行事件清償完畢，故兩造間並無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二）被告在系爭B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中國人壽公司於收受系爭A執行命令後，並未於91年9月起自原告之每月得領取之勞務報酬給予被告3分之1，是經由被告不斷追討後，始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萬2,645元，且中國人壽公司於給付上開款項後，逕自認為已清償完畢，故不再給付任何款項。又被告陸續於96年4月27日、97年11月19日、100年12月14日、103年2月13日、103年4月17日、103年7月10日、105年3月21日、105年6月22日、107年1月2日、108年1月21日、109年4月1日、112年5月4日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後，被告僅於108年1月21日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C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故因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經抵充費用、利息後，系爭債權仍未完全受償完畢，則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另中國人壽公司係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萬2,645元，故入帳日亦應以95年1月2日起算，故縱使原告遭中國人壽公司扣薪之日期及金額為真，亦屬於原告與中國人壽公司間之爭議，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被告前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存在，經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並核發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又被告分別於103年4月17日向雲林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雲林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119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3年7月10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023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3月21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未字第30771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6月22日向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5年度司執字第22668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7年1月2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804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8年1月2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4月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97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被告僅於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嗣被告再於112年5月4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2年5月8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原告在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等情，此有系爭A執行命令、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第39至41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B執行事件核閱無誤，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有據？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之，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應限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始得為之，如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已無阻止強制執行之實益，自不得提起本訴。
　 2、查被告前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等情，固據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惟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5月8日依被告之聲請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後，經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於112年5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原告雖有有效保單，惟原告並非要保人，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而無從扣押，並表示若被告未於法定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則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撤銷扣押命令，本院即於112年5月19日以北院忠112司執庚字第61762號函知被告有關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聲明異議之情形，並退還被告系爭債權憑證，嗣因被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之規定，於收受本院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或查報原告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已於112年7月3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撤銷扣押命令，是系爭B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亦經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而原告係於112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此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依前揭說明，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則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無實益，故不應准許。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是否有據？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載之系爭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因被告對原告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於本件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嗣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A執行事件執行後，被告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已自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受償原告之薪資共計25萬2,645元，故原告已將被告之系爭債權清償完畢，故系爭債權已不存在等語。查參諸本院前向凱基人壽公司（原中國人壽公司）函詢原告之薪資債權遭扣押給付之情形，經凱基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以：「…說明：…三、惟查，前開扣得金額並未按月移轉予債權人，而係由本公司於94年12月14日開立金額為25萬2,645元之支票交付予債權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分行（即被告之前身），特此陳明。」等語，並同時檢附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扣款明細，此有凱基人壽公司113年4月29日凱壽業支字第1132004589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又參以被告自承中國人壽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支票，被告已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以上，堪認被告確實已由原告之薪資債權受償共計25萬2,645元。至被告辯稱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並未依本院民事執行處之扣押命令所載，按月將原告之薪資債權移轉予被告，而係於94年12月14日以開立支票之方式，於95年1月2日將所扣押之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原告薪資債權25萬2,645元，一次兌現給付予被告等語。惟查，按移轉命令係執行法院以命令將扣押之金錢債權，移轉於執行債權人，以清償執行債權及執行費用。移轉命令生效後，執行債務人即喪失受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地位，執行債權於移轉之範圍內則因清償而消滅。是以，執行債權人為受扣押金錢債權人之受讓人，得以債權人之地位，直接向第三債務人求償。是原告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債權共計25萬2,645元，既已遭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按月扣押，此有中國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之扣押明細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頁），是依前揭說明，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已扣押之薪資債權，已喪失債權主體之地位，而係由被告取得債權主體之地位，則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未按月將扣押之薪資移轉予被告，亦屬被告是否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直接求償之問題，故被告就原告所扣押薪資債權受償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實際扣押原告薪資債權之日起算。
　 3、次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至於違約金之性質則與利息不同，民法既無違約金儘先抵充之規定，其抵充之順序，應在原本之後。從而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債權人尚難以違約金優先於原本抵充而受清償（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系爭C執行事件所受償之6,104元已先清償執行費，且系爭債權已於系爭A執行事件中受償25萬2,645元，均如前述，又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依據第三人凱基人壽公司所陳報之按月扣押日期，以及上開規定之抵充順序，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再充違約金後，原告尚欠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債權計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頁）。從而，原告訴請求確認系爭債權於超過「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債權於超過「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662號
原      告  許豐成  

訴訟代理人  許美惠  
被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陳瑞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本金新臺幣貳拾伍萬零壹佰陸拾壹元，及
自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
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
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
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債權，於超過「本金
新臺幣貳拾參萬柒仟貳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
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
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
十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鄭啟泰前邀同原告為保證人，向被告
    （原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改制為京城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貸款，嗣因鄭啟泰未依約清償，
    經被告取得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86年度促字
    第522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被
    告即向鈞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鈞院以91年度執字第22
    63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後
    ，核發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A執行命令
    ），禁止原告於債權金額新臺幣（下同）25萬0,161元，及
    自民國86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
    息，暨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
    ，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
    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
    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公
    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
    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
    、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
    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而中國人壽公司並已依系爭
    A執行命令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自原告之薪資中扣押2
    5萬2,645元，並於94年12月14日開立票面金額為25萬2,645
    元、票據號碼：0000000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付
    被告，並經被告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詎料，被告於
    112年5月4日再持以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
    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所換發之雲林地院
    96年度執字第7429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
    名義，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6
    17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
    在案，其聲請執行之金額為系爭債權。惟因系爭債權業經原
    告於系爭A執行事件清償完畢，故兩造間並無其他債權債務
    關係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
    （二）被告在系爭B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
二、被告則以：中國人壽公司於收受系爭A執行命令後，並未於9
    1年9月起自原告之每月得領取之勞務報酬給予被告3分之1，
    是經由被告不斷追討後，始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
    萬2,645元，且中國人壽公司於給付上開款項後，逕自認為
    已清償完畢，故不再給付任何款項。又被告陸續於96年4月2
    7日、97年11月19日、100年12月14日、103年2月13日、103
    年4月17日、103年7月10日、105年3月21日、105年6月22日
    、107年1月2日、108年1月21日、109年4月1日、112年5月4
    日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後，被告僅於108年1月21日之臺灣嘉
    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清償
    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C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
    04元，故因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經抵充費用、利息後
    ，系爭債權仍未完全受償完畢，則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不存在
    ，並無理由。另中國人壽公司係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
    告25萬2,645元，故入帳日亦應以95年1月2日起算，故縱使
    原告遭中國人壽公司扣薪之日期及金額為真，亦屬於原告與
    中國人壽公司間之爭議，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被告前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存在，經被告前持載有系爭
    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
    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A執
    行事件受理並核發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系爭債權，
    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每
    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費
    、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中
    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又被告分別於103年4月17日向
    雲林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雲林地院以103年度司執
    字第1119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3年7月10日向嘉義地
    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02
    3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3月21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
    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未字第30771號強制執行事
    件受理；於105年6月22日向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
    ，經嘉義地院以105年度司執字第22668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
    ；於107年1月2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
    地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804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8
    年1月2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
    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4月1日
    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9年度司
    執字第797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被告僅於108年度司執
    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嗣被告再
    於112年5月4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B
    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2年5月8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
    發扣押命令，禁止原告在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
    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
    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
    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等情，此有系爭A執行命令
    、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第39至
    41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B執行事件核閱無誤，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有據
      ？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之，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
      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
      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
      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
      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應限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提起，始得為之，如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已無
      阻止強制執行之實益，自不得提起本訴。
　 2、查被告前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告對於第
      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
      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
      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等情，固據
      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惟本院民事執行
      處於112年5月8日依被告之聲請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
      發扣押命令後，經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於112年5月17日以
      聲明異議狀陳報原告雖有有效保單，惟原告並非要保人，
      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而無從扣押，並表示若被告未於
      法定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則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撤銷扣押
      命令，本院即於112年5月19日以北院忠112司執庚字第617
      62號函知被告有關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聲明異議之情形，
      並退還被告系爭債權憑證，嗣因被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
      0條第2項之規定，於收受本院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
      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或查報原告其
      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已於112年7月3日對
      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撤銷扣押命令，是系爭B執行事
      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亦經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
      宗核閱無誤。而原告係於112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債
      務人異議之訴，此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9頁），依前揭說明，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
      終結，則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
      即無實益，故不應准許。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是否有據？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
      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
      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
      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債權憑證
      所載之系爭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因被告
      對原告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
      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
      決除去之，是原告於本件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屬合法，合
      先敘明。
　 2、原告主張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
      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
      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嗣
      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A執行事件執行後，被告自91年1
      0月至92年11月止，已自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受償原告之
      薪資共計25萬2,645元，故原告已將被告之系爭債權清償
      完畢，故系爭債權已不存在等語。查參諸本院前向凱基人
      壽公司（原中國人壽公司）函詢原告之薪資債權遭扣押給
      付之情形，經凱基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以：「…說明：…三、
      惟查，前開扣得金額並未按月移轉予債權人，而係由本公
      司於94年12月14日開立金額為25萬2,645元之支票交付予
      債權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分行（即被
      告之前身），特此陳明。」等語，並同時檢附自91年10月
      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扣款明細，此有凱基人壽公司113年4
      月29日凱壽業支字第1132004589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87至89頁）；又參以被告自承中國人壽公司所交付之系
      爭支票，被告已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等語（見本院
      卷第95頁）。以上，堪認被告確實已由原告之薪資債權受
      償共計25萬2,645元。至被告辯稱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並
      未依本院民事執行處之扣押命令所載，按月將原告之薪資
      債權移轉予被告，而係於94年12月14日以開立支票之方式
      ，於95年1月2日將所扣押之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原告
      薪資債權25萬2,645元，一次兌現給付予被告等語。惟查
      ，按移轉命令係執行法院以命令將扣押之金錢債權，移轉
      於執行債權人，以清償執行債權及執行費用。移轉命令生
      效後，執行債務人即喪失受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地位，
      執行債權於移轉之範圍內則因清償而消滅。是以，執行債
      權人為受扣押金錢債權人之受讓人，得以債權人之地位，
      直接向第三債務人求償。是原告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
      薪資債權共計25萬2,645元，既已遭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
      按月扣押，此有中國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之扣押明細表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89頁），是依前揭說明，原告對於第三
      人中國人壽公司已扣押之薪資債權，已喪失債權主體之地
      位，而係由被告取得債權主體之地位，則第三人中國人壽
      公司未按月將扣押之薪資移轉予被告，亦屬被告是否對第
      三人中國人壽公司直接求償之問題，故被告就原告所扣押
      薪資債權受償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實
      際扣押原告薪資債權之日起算。
　 3、次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
      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至於違約金之性質
      則與利息不同，民法既無違約金儘先抵充之規定，其抵充
      之順序，應在原本之後。從而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
      債權人尚難以違約金優先於原本抵充而受清償（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系爭C執
      行事件所受償之6,104元已先清償執行費，且系爭債權已
      於系爭A執行事件中受償25萬2,645元，均如前述，又被告
      所受償之25萬2,645元，依據第三人凱基人壽公司所陳報
      之按月扣押日期，以及上開規定之抵充順序，先抵充費用
      、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再充違約金後，原告尚欠23萬7,
      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
      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
      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
      之違約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債權計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03頁）。從而，原告訴請求確認系爭債權於超過「2
      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
      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
      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即
      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債權於超過「
    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
    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
    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
    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13662號
原      告  許豐成  

訴訟代理人  許美惠  
被      告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陳瑞麟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本金新臺幣貳拾伍萬零壹佰陸拾壹元，及自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債權，於超過「本金新臺幣貳拾參萬柒仟貳佰伍拾陸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二計算之利息，及自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十，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訴外人鄭啟泰前邀同原告為保證人，向被告（原臺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後改制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即被告）貸款，嗣因鄭啟泰未依約清償，經被告取得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86年度促字第5223號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後，被告即向鈞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鈞院以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後，核發91年度執字第22638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債權金額新臺幣（下同）25萬0,161元，及自民國86年3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暨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下稱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公司）（嗣更名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人壽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而中國人壽公司並已依系爭A執行命令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自原告之薪資中扣押25萬2,645元，並於94年12月14日開立票面金額為25萬2,645元、票據號碼：0000000之支票乙紙（下稱系爭支票）交付被告，並經被告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詎料，被告於112年5月4日再持以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所換發之雲林地院96年度執字第7429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向鈞院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61762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在案，其聲請執行之金額為系爭債權。惟因系爭債權業經原告於系爭A執行事件清償完畢，故兩造間並無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二）被告在系爭B執行事件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二、被告則以：中國人壽公司於收受系爭A執行命令後，並未於91年9月起自原告之每月得領取之勞務報酬給予被告3分之1，是經由被告不斷追討後，始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萬2,645元，且中國人壽公司於給付上開款項後，逕自認為已清償完畢，故不再給付任何款項。又被告陸續於96年4月27日、97年11月19日、100年12月14日、103年2月13日、103年4月17日、103年7月10日、105年3月21日、105年6月22日、107年1月2日、108年1月21日、109年4月1日、112年5月4日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後，被告僅於108年1月21日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下稱嘉義地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C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故因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經抵充費用、利息後，系爭債權仍未完全受償完畢，則原告主張系爭債權不存在，並無理由。另中國人壽公司係於95年1月2日一次性給付被告25萬2,645元，故入帳日亦應以95年1月2日起算，故縱使原告遭中國人壽公司扣薪之日期及金額為真，亦屬於原告與中國人壽公司間之爭議，與被告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被告前對原告有系爭債權存在，經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A執行事件受理並核發系爭A執行命令，禁止原告於系爭債權，及執行費2,484元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每月得支領之各項勞務報酬（包括薪俸、獎金、津貼、補助費、研究費等）之3分之1之薪資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又被告分別於103年4月17日向雲林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雲林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119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3年7月10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3年度司執字第10237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3月21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05年度司執未字第30771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5年6月22日向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5年度司執字第22668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7年1月2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6年度司執字第3804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8年1月2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於109年4月1日向嘉義地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嘉義地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976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後，被告僅於108年度司執字第2854號強制執行事件中受償執行費6,104元，嗣被告再於112年5月4日向本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經本院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2年5月8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禁止原告在系爭債權之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亦不得對其清償等情，此有系爭A執行命令、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第39至41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B執行事件核閱無誤，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均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是否有據？
　 1、按執行名義成立後之，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如以裁判為執行名義時，其為異議原因之事實發生在前訴訟言詞辯論終結後者，亦得主張之。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異議之訴，係以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為目的，應限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始得為之，如強制執行程序業已終結，已無阻止強制執行之實益，自不得提起本訴。
　 2、查被告前以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依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等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B執行事件受理等情，固據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惟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2年5月8日依被告之聲請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扣押命令後，經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於112年5月17日以聲明異議狀陳報原告雖有有效保單，惟原告並非要保人，故無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而無從扣押，並表示若被告未於法定期間內為起訴之證明，則請本院民事執行處撤銷扣押命令，本院即於112年5月19日以北院忠112司執庚字第61762號函知被告有關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聲明異議之情形，並退還被告系爭債權憑證，嗣因被告未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之規定，於收受本院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或查報原告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本院民事執行處已於112年7月3日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核發撤銷扣押命令，是系爭B執行事件之執行程序業已終結，亦經本院調取系爭B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而原告係於112年9月28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此有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頁），依前揭說明，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則原告訴請撤銷系爭B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無實益，故不應准許。
（二）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原告之系爭債權不存在，是否有據？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債權憑證所載之系爭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因被告對原告系爭債權之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於本件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2、原告主張被告前持載有系爭支付命令之87年6月25日雲林地院雲院洋民執辛決字第87-455號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就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之薪資債權為強制執行，嗣經本院民事執行處以系爭A執行事件執行後，被告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止，已自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受償原告之薪資共計25萬2,645元，故原告已將被告之系爭債權清償完畢，故系爭債權已不存在等語。查參諸本院前向凱基人壽公司（原中國人壽公司）函詢原告之薪資債權遭扣押給付之情形，經凱基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以：「…說明：…三、惟查，前開扣得金額並未按月移轉予債權人，而係由本公司於94年12月14日開立金額為25萬2,645元之支票交付予債權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港分行（即被告之前身），特此陳明。」等語，並同時檢附自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扣款明細，此有凱基人壽公司113年4月29日凱壽業支字第1132004589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7至89頁）；又參以被告自承中國人壽公司所交付之系爭支票，被告已於95年1月2日提示兌現完畢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以上，堪認被告確實已由原告之薪資債權受償共計25萬2,645元。至被告辯稱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並未依本院民事執行處之扣押命令所載，按月將原告之薪資債權移轉予被告，而係於94年12月14日以開立支票之方式，於95年1月2日將所扣押之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原告薪資債權25萬2,645元，一次兌現給付予被告等語。惟查，按移轉命令係執行法院以命令將扣押之金錢債權，移轉於執行債權人，以清償執行債權及執行費用。移轉命令生效後，執行債務人即喪失受扣押金錢債權之債權人地位，執行債權於移轉之範圍內則因清償而消滅。是以，執行債權人為受扣押金錢債權人之受讓人，得以債權人之地位，直接向第三債務人求償。是原告91年10月至92年11月間之薪資債權共計25萬2,645元，既已遭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按月扣押，此有中國人壽公司函覆本院之扣押明細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頁），是依前揭說明，原告對於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已扣押之薪資債權，已喪失債權主體之地位，而係由被告取得債權主體之地位，則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未按月將扣押之薪資移轉予被告，亦屬被告是否對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直接求償之問題，故被告就原告所扣押薪資債權受償期間之認定，仍應以第三人中國人壽公司實際扣押原告薪資債權之日起算。
　 3、次按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民法第323條前段定有明文。至於違約金之性質則與利息不同，民法既無違約金儘先抵充之規定，其抵充之順序，應在原本之後。從而除當事人另有特別約定外，債權人尚難以違約金優先於原本抵充而受清償（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系爭C執行事件所受償之6,104元已先清償執行費，且系爭債權已於系爭A執行事件中受償25萬2,645元，均如前述，又被告所受償之25萬2,645元，依據第三人凱基人壽公司所陳報之按月扣押日期，以及上開規定之抵充順序，先抵充費用、次充利息、次充原本、再充違約金後，原告尚欠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此有被告提出之債權計算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頁）。從而，原告訴請求確認系爭債權於超過「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被告對於原告之系爭債權於超過「23萬7,256元及自92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2％計算之利息，及自86年4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內，按上開利率10％。超過6個月者，按上開利率20％計算之違約金」之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家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炫綺 



